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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从关注过程的传统管理到关注过程与结果并重的公共管理的转型过程中，政策监测与评估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提高政策绩效的有效工具。我国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权力既有垂直结构中的行政部门、立法部门、政党监测与评估，又有来自水平结构中的社会组织、公众、大众传媒和舆论的监测与评估。在这两种权力来源与向度中，各主体呈现出各自的利弊，因此需要对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主体进行顶层设计，即对相关的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主体进行职责分工，并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能力保障和信息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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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之后，《人民日报》发出社论，评论《教育规划纲要》“是一份指导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新世纪继科技规划纲要、人才规划纲要之后的又一个支撑国家战略的纲领性文件”。“贯彻好落实好《教育规划纲要》，就要加快落实十项重大项目，加快推进十大改革试点，集中力量办成几件让人民群众满意、为教育发展增添后劲的大事。”[1]《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后，国家和地方均对教育改革与发展进行了大手笔的动作，各级政府的教育投入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比如，“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将投放500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发展学前教育等等。然而，文本形态或政府话语体系下的教育政策转化为现实形态的政策目标的过程并非一个直线的过程。政策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往往经历政策细化或再规划的过程，从政策的制定到政策面向直接对象的最终执行，其间存在着一定的层级距离，这一距离给政策目标在传递过程中出现了信息扭曲和偏差提供了机会，导致政策过程在一系列的层级上容易出现差错。如何减少出差错的机会，更有效的执行政策，既是发达国家政府正在探索的课题，也是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2]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加强政策过程中的监测与评估，是较为行之有效的办法。正如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关于政府绩效及成果法案的报告》在第三部分论及通过《政府绩效及成果法案》必要性时指出的那样:“目前，国会的政策制定、支出政策执行以及总体政策因为缺少足够精确的项目目标和充足的项目绩效信息，受到了严重的制约。联邦管理者也由于缺少明确的目标和有关结果的信息，在试图提高的项目效益和有效性的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我国也同样如此，在一系列国家政策项目投入实施之后，如何监测这些政策的过程、如何评估这些政策的效果，就成为了政府层面和学界关注的对象。
“谁来监测与评估教育政策”是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活动开展的前提。从我国来看，这一话题正在引起学界和社会的重视。其中，一个大的背景是随着公民社会在我国的抬头，以及学界和政府层面对从管理到治理的认识潮流的兴起，教育治理、教育社会组织、第三方组织等概念日渐进入教育研究领域，倡导社会参与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过程的呼声也从无到有。然而，这些倡导更多地还停留在口号上，缺乏对我国现有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主体的现实分析，以至于提出的建议对于实践缺乏应该有的指导作用。本文将从对我国当前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权力的来源与向度分析入手，总结我国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主体的利弊及其间存在的障碍，继而对如何加强我国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主体建设提出建议。
2、 权力来源与向度框架下我国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主体的现状分析
讨论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主体这一话题，必须摆脱就教育谈教育的狭隘视角，必须抓住教育政策过程中真正存在的复杂性。“如果不注重教育与现行经济、政治、文化状况之间的关系，那么纯粹雄辩式的抽象便会显得单薄无力。”[3]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实质上是对教育政策执行主体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从我国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主体的分布来看，基本呈现出两种权力监督和制衡的来源和向度，即一种是包括行政部门、立法机关和政党在内的垂直型的“以权力监督和制衡权力”，另一种是包括社会组织、大众传媒和广大公众在内的水平型的“以社会监督和制衡权力”（具体如表1所示）。在这两者之间，还活跃着一批正在成长的专业组织。
表1.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权力的来源与向度
	             向度
来源
	垂直监督与评估
	水平监督与评估

	以权力监督与制衡权力
	行政体系内监测与制衡
	立法、司法、政党监督监测与制衡

	以社会监督与制衡权力
	
	新闻媒体、公众舆论监测与制衡


在此框架下，我国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的主体结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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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不同权力来源与向度下我国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主体结构的基本框架
（一）“以权力监督与制衡权力”
“以权力监督与制衡权力” 源自洛克与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克里斯托弗·胡德提出三种实现“权力制衡权力”的路径，即（1）传统宪政制衡机制，包括法律和立法机构；（2）官僚体系内部的直接命令；（3）政府内部监管，即政府的某个机构被赋予某种监管权力，以保持距离的方式独立对其他公共官僚机制实施监管。[4]
就我国而言，第一种控制路径受到历史制度安排的影响而导致其控制力遭受削弱。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在建国之初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的渐进性改革与完善。建国初期的中国，幅员辽阔，族群多样，地区差异明显，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为落后，且80%的人口是文盲。这种现实国情需要一个权力相对集中、具有政治权威的中央决策体制去实现国家政治的统一，去进行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这一体制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即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决策体制中居于领导地位，共产党和其他决策行为主体之间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各国家机关都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履行各自不同的职能。由此，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立法、司法首先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而非独立的公共权力，这通常被称为公共权力的内部化操作。尽管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但是，受制度惯性的影响，各级立法、司法、政协部门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参与政策监测与评估的作用。即便在西方国家，国会的力量在强大的官僚机构面前，也显得较为单薄。正如托克维尔所总结的那样，“最终，不管国会及其成员如何强有力，立法机构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只能是特例，而不是常规。” [5]
第二种控制路径在我国较为普遍，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也赋予这种路径较大的适用性。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是一项围绕教育政策执行所展开的一系列行为。在我国，教育政策执行具有较为特殊的中国特征，即一是我国的教育政策执行是典型的自上而下高位推动型模式，即以中央为主体来发动，透过压力型体制向下推动，在落实过程中逐级经历不同的政策治理场域，如省、地、县、学校、教师、学生等。其中，中央、地方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是政策投入的主体，国家层面往往会发动一项政策，并制定具有指导性和整体性的政策目标，地方政府则根据自身的偏好和行为能力的强弱制定更为明确和具体的、具有本地化特色的地方目标，并予以推进。在政策过程中，行政组织掌握着外界所无法企及的专业技术与信息获取优势，正如韦伯感慨的那样，“一个发展成熟的官僚制，其权力经常极大。（在正常情况下）甚至可说是凌驾性的。政治的支配者在面对着训练有素的官吏时，经常发觉自己就像个面对着‘专家’的‘外行人’”[6]；二是受我国行政体制的影响，层级性的教育政策执行反映出执行网络中的“条条”特征，以及需要不同政府职能部门的协同和配合所形成的“块块”特征，两者共同构成了政策执行网络中的“条块”结构。在这种“条块交错与分割”的组织网络中，我国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权力在垂直结构中难免呈现出逐级“向下滴漏”和部门利益冲突的弊端，加之每一级政府都是独立的经济发展实体，都有自身这一级的利益诉求，导致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因为信息失真，甚至“理性无知”①而失效，会因为利益博弈而被架空。这就使得我国的“行政部门监测与评估”虽然具有自上而下的指挥能力和外部所无法企及的信息优势。但是，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双重身份，使得行政部门有着不可避免的理性自利心理和避免“挑自己毛病”；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的政策监测与评估，容易激发被监测与评估单位的防御意识和行为，导致提供的信息容易失真；运动式的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活动中，技术和方法的单一、程序的专业性、规范性不足等问题往往导致监测与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公信力不足等。
第三种控制路径在西方不少国家都得到运行，比如法国2002年成立了全国评估委员会，负责领导跨部门的评估工作。在我国也有设计，许多政府设置了政策法规处、教育督导室，但是由于这些部门力量较为薄弱，其专业性、中立性都很难保障。比如各级政府教育督导室，一般设置在教育行政部门内部，由教育局长兼任或退居二线的领导担任，很难发挥出监督的作用。
（二）“以社会监督与制衡权力”
在“以社会监督与制衡权力”这个维度，托克维尔曾言：“一个由多种独立的、自主的社团组成的多元的社会，可以对权力构成一种‘社会的制衡’”，[7]在我国，随着利益的日渐多元化和国家对民主执政的强调，公民参政议政已经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强调,“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点建设领域是“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8]我国陆续有学者大力倡导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治理或者教育政策过程，[9]《教育规划纲要》中也首次提出了“教育公共治理”的概念，倡导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教育治理中的作用。随着公民素质的提升，公民也日渐产生了参与国家政策过程的意愿。比如2011年7月，也即在《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一周年之际，中国政协报教育在线联合腾讯教育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一周年的满意度进行了网上调查。此次调研挂网短短3天，人气值已达22508。参与此次调研的网友中有35.38%为教师，20.16%为学生，19.72%为普通职员。其中近1/3的（29.71%）的网友认为纲要实施过程中同样要强化公众参与，26.34％的网友认为政府需要动员引导老百姓的教育选择，24.24%的网友认为需要强化政策效果的追踪与评估，另有近20%（19.70%）的网友认为试点改革中要强化论证，随时向社会公布试点进程。[10]
但是，任何具体的制度安排不过是权力关系的结果，在实现“社会制衡权力”的过程中，必须探讨国家与社会（团体）之间的权力/力量关系或权力流问题。有学者通过比较，认为国外社会组织的形成和我国社会组织的形成有着不同的内在逻辑，前者是为了避免出现外在于国家的、自主性的、对张性的社会空间，而试图在社会成员和国家之间，由国家主导来创建一种“准社会性”中介，让成员通过准中介进行利益诉求，让争议和冲突能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制度化解决，以维护整治稳定。这些社会团体的根本目标是辅助国家对新出现的社会空间进行治理。我国的社会组织是外在于国家，自主性、对张性的社会空间已经形成，国家再来进行行政吸纳，让组织化利益冲突在国家的引导和控制下进行协调和整合。因此，中国的社会组织更多的是国家自上而下权力的延伸。 [11]同样，数千年封建社会体制塑造的我国“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严重不平等，造成我国社会力量碎片化的现状，我们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利益诉求和风险规避的主要方式是‘实用性的私人关系’或‘非制度化的生存方式’(（如走后门、找关系等）)，而不是以一种整合、制度化、常规化、组织化的利益诉求方式来呈现。这些都使得我国公民在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过程中的力量从总体上来看，依然过于薄弱。具体体现在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中，公众会由于缺乏相关的信息和知识储备，很难对教育政策做出专业的准确的评价。同时，由于公众制度化参与渠道有限，自身的组织化程度较低，集体行动能力较弱。即便有的地方进行了政策实施满意度的民意测试和舆情调查，但是更多地是依赖于决策者或者执行者对来自民众利益诉求的体认，以及对群众路线的贯彻，基本处于一种行政吸纳型参与，而不是自主性参与。换句话来说，这种公众参与监测与评估，实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同体监测与评估，而非异体监测与评估。而且，在民意调查过程中，政策决策者或执行者更多地是吸纳社会各界的精英参与，呈现出明显的“精英决策”特点。

在很多国家，被卢梭称之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的舆论，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权力。但是，在我国，由于长期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政府一度通过财政拨款支撑全部舆论载体的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对媒体严格控制。近年来，我国逐渐加大传媒产业化和市场化改革，媒体机构为了增加收视率、提升广告收入来维系发展，就必须反映社会现实、表达民众诉求。但是，在媒体开始敢说真话的同时，党政部门却开始在构建国家—社会这一对话窗口的时候，出于自利动机和部门保护主义的本能，出现了从“控制”转向了“防御”。在基层，“防火防盗防记者”已经成了政府官员的口头禅。这些使得大众传媒不得不要么继续担任党政的喉舌，要么因为贴近民生引起党政防御，其在包括教育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监测与评估过程中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
最后，在权力部门和社会部门之间，还活跃着一批专业机构。从世界各国来看，专业组织发挥着较为独特且日渐重要的作用。比如美国有兰德公司等政策咨询组织，以及各类教育政策研究联盟，其中美国教育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5年，由国家教育改革和研究办公室出资设立，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Susan Fuhrman发起并担任主任至今。现在由美国7所顶尖大学组成，分别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密执安大学和西北大学。[12]在我国，包括各级各类教育行政部门下属的官方半官方专业机构、有关高校附设的教育研究所或研究中心也在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方面开始发挥作用。民间发动的社会组织，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等也致力于教育政策过程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专业机构监测与评估”的优势表现为它集聚了大量政策研究的专门人才，有利于保障政策监测与评估的科学性。作为学术性组织，其中立地位也更容易保障政策监测与评估的客观性。但是，在我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专业机构尽管拥有开发监测与评估指标体系、运用科学方法和技术的能力，但是由于缺乏自上而下的指挥能力，使得它们无法获得政策执行者的配合，难以深入到政策的现场获得鲜活的信息和数据，导致得出的结论容易局限于隔靴搔痒。
三、我国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主体建设的政策建议
基于我国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监测与评估主体的利弊分析，以及结合各个主体之间尚未形成合力、“孤岛现象”②普遍存在等问题解决的需要，本文建议从组织保障、法律保障、能力保障和信息保障四个方面入手，加强我国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主体建设。
（1） 构建职责明确、分工协作的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主体结构，实现优势互补
政治发展理论认为，由权力机构高度集中向权力机构分化的转变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发展的这一方面首先指的就是结构的分化和专业化……由于分化，在体系中各种政治角色的功能专门性就会上升。”[13]从纵向来看，我国实行着五级政府体制。从横向来看，又存在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公众、传媒等之间的合作。建立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结构，首先需要确定权力主体、社会主体和专业主体的行动范围，即对它们的职能进行分工。
首先，权力主体（行政、立法、政党等部门）的职能应至少包括：（1）负责发起监测与评估项目，提供专项资金；（2）建立健全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信息平台，做好信息的采集、输入与发布工作，如学生情况、教师情况、教育经费投入与使用情况、学校硬件设施设备配置情况等，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为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提供信息依据。这就需要在各地政府层面，成立由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统计局等部门组成的跨部门的上位的监测与评估机构，以方便政策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和信息搜集与整合。同时，定期组织召开监测与评估信息交流与论证会议。值得强调的是，在权力机构内部，尤其要注重决策权力的横向划分，按照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不同职能，对公共权力进行合理分工并使之法律化、制度化。
其次，专业机构的职能可重点围绕四个方面，即（1）追踪教育政策理论前沿，开发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指标体系、监测与评估的软件；（2）加强研究成果转化，理性审视教育政策变革实践，以项目方式承接各级政府发起的政策监测与评估项目，对国家和地方重大教育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监测和评估，帮助地方政府开展有关绩效测量工作，实时发布专题性教育政策实施监测与评估报告；（3）及时上传各自监测与评估报告以及在该过程中搜集到的相关数据，分析过程、分析方法和分析结论；（4）完善和优化教育政策专业课程体系，为国家培养和培训合格的政策监测与评估人才，为政策规划、预算和政策执行部门的官员和有关工作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要实现以上职能，建议政府：一是以“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试点”的形式，在高等院校内设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研究所；二是鼓励并积极培育有条件有意愿的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并对其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三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吸纳专业机构参与政策监测与评估，并接受委托单位的监督与评估；四是鼓励专业机构定期组织开展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的学术会议，交流研究新进展。
此外，社会机构（公众、舆论等）的职能主要是及时搜集和反映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为了促进社会机构参与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对媒体舆情和公众参与渠道和程序等进行制度化、常规化，并扩大信息公开程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此外，还需要加强公民教育，培育公民自尊。
（二）尽快出台《公共政策评估法》，为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提供法律保障
建立法律制度体系，促进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的规范化、程序化法律与制度建设是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的基础，关系到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的权威性、规范性和有效性。通过立法保障政策监测与评估行为，是许多国家提升政策绩效的普遍做法。比如美国1993年颁布并执行了《政府绩效和结果法案》，为所有的政府部门和相关独立机构建立一个绩效管理的框架，2003年9月在十年实践的基础上，美国政府正式颁布了《政策规定绩效分析》文件，对实施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作了系统、全面的规定；2001年韩国通过了《政策评估框架法案》，对政策评估原则、评估主体、评估类型、评估程序、评估结果的使用和公开等内容，都进行明确、详细的规定。这项法案的出台对韩国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广泛、深入开展，起到了极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14]2001年1月，日本政府政策评价各府省联络会议通过了《关于政策评价的标准指针》，对政策评价的对象范畴、实施主体、评价视角和评价方式进行了具体规定等。这些国家通过对公共政策评估的主体、内容、标准、方式和程序等进行规定，有力地推动了公共政策的评估。相比之下，我国尚缺乏专门的公共政策评估法律或法规，相关的制度体系也不完善，导致公共政策评估主体权力分散但责任模糊。因此，建立我国尽快出台《公共政策评估法》，对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地位、评估主体的权力和责任、评估活动的规范等作出规定，以保障政策评估的合法性、权威性、规范性。
（三）通过机构认定、人员准入等外部约束，提升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组织的专业性
任何一个机构的发展，在获得外部支持的同时，也必须接受一定的约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长足发展。就我国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主体而言，需要从机构资质认定、人员培训与准入等方面进行外部约束，具体有：一是借鉴参照相关国家的做法，对政策监测与评估机构进行法律规范，比如法国1989年5月成立的法国国家研究评估委员会,隶属于政府研究与新技术部,对其适用的法律法规有16个条款,这些条款对该机构从职能机构、人员组成、评估费用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二是通过监测与评估流程、结果的公开，促使政策监测与评估主体接受社会各个方面的审视和检验。比如在监测与评估过程中，主体必须公开分析过程，即要求列明分析是建立在哪些技术、信息基础上，同时注明数据来源、附加模型，说明基本假设、方法、数据及分析的不确定性，以让合格的第三方能够清楚地理解分析的过程和结论。同时，监测与评估结论必须在媒体上公示并披露参与监测与评估的人员的资格及聘用历史。三是所有参与政策监测与评估的人员都必须接受资格认定，并承担评估法律责任。比如法国有专门的评估师培训学校,大学毕业生要经过专门的学习,通过严格的考核才能成为评估师；四是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对政策监测与评估机构的权力进行分配和授权。比如在监测与评估过程中，评估机构在必要的时候，有权组织向新闻界开放的听证会，以收集与问题相关的个人及组织的意见。
（四）建立全国统一的教育政策信息管理平台，实现主体间的信息共享
信息是政策监测与评估的关键。发达国家的政府十分重视给予各种政策研究组织信息上的扶助，如仅仅美国就有4000多个数据库，这些数据库为各种政策研究组织搜集、处理和提供信息。但是，在我国，普遍存在着信息系统条块分割、信息滞后、管理混乱、分析技术落后等信息管理不足问题。这就要求有关机构加强至少四个方面的工作，即一是加强信息的收集，如政府部门负责教育基本信息的输入，比如学生情况、教师情况、教育经费投入与使用情况、学校硬件设施设备配置情况等。二是提高数据分析的深度，除了对监测与评估指标进行描述性分析外，还需要对指标与指标之间关联度、政策输入与输出的因果关系等进行深度解析。三是加强信息呈报与发送，各监测与评估主体及时上传各自监测与评估报告以及在该过程中搜集到的相关数据以及分析结果。在信息发布方面，还需要明确哪些信息应该公开，公开的信息如何使众多需求者获知，如何设立低代价的、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如何避免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被扭曲等等。 四是建立信息交流机制。通过各监测与评估主体之间的信息分享，实现信息的相互验证和相互补充。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础教育政策实施的监测与评估体系研究”（11JJD880005）部分成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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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quo Analysis and Proposals for the Subjects of Education Polic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Source and Dimension of Right 
HU Ling  FAN Guorui

ABSTRACT：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err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concerned about the process to the public management concerned about both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the polic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tool to improve policy performance in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here are two parts of the education polic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he vertical structured departments, such as,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legislativ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parallel structured sector, such as, the society organizations, public, 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These different subjects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So,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subjects of education polic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will be necessary, that is, to clear the different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subject, and provide the appropriate assurance of legislation, capacity, and information.
KEYWORDS：education policy monitoring, education policy evaluation, subject,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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